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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出口价值构成中行业增加值出口的形式、流向以及途径的区分，从价

值链的视角改进了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了 12 个主要贸易大国从 1995-2011 年制

造业各行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在此基础上从优势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

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途径以及比较优势与产业链位置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跨国比较分析。研

究结果发现，贸易格局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巩固制造业高端环节优势的同时又将服

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以及商务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渗透进来，建立起服务于

全球的新体系，新兴市场国家则逐渐在不同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层次的制造业方面加紧布

局。对于中国而言，加强贸易与产业的结合，有助于某些行业通过增加值间接出口的方式参

与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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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forms, flows and channels of the export in value added 

of industries in the export value constitution,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traditional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and measures and calculates 

th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service industries from 

1995 to 2011 in twelve major trading powers. Further, the paper also makes a trans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ctor density, value added export channels of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location of their industrial chain. It is 

foun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patterns of trade indicates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integ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service industries, especially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and business network, with enhancing the advantage of high-end 

part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stablishing a new system which serves the whole world, while 

emerging economies are speeding up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element concentration and from various levels.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for 

China, facilitating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rade and industries is conducive to certain industries 

in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y indirectly export in valu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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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都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期，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出现了变化和

升级并由此引起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态势。主要体现为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的建立替代了简

单的水平或者垂直专业化，在满足最终需求之前，价值流会以中间产品为载体进行多次跨国

流动因此，传统的以出口总额为基准的比较优势评估将难以准确的刻画这一产品内分工模式

下各国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内外

需的消长和自身持续发展的诉求，使得以“量”为纲的粗放式贸易亟需向以“质”为本的集



约型贸易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曾经具备优势的环节可能被弱化，而升级转型又会带来

一些新的优势，因此如何客观准确的动态监测各行业的比较优势，对于在中国经济“新常态”

下，进一步的以开放促发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Balassa's (1965)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被诸多学者用于测度一国某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正如 Koopman et al (2014)在全球价值链分解的应用时指出的那样，Balassa's 指数用行

业的总出口值为基础进行计算的缺陷在于，总出口中不但包含了本国的增加值，还包含了由

于中间产品进口所带来的国外增加值以及由于中间品贸易多次经过海关而被重复计算的增

加值。因此，从本地价值创造的能力来看，采用总出口为基础的指数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一国

某行业的真实水平。Wang Zhi et al (2013)中也提出了基于价值链分解的显性比较优势测算方

法，通过与 Koopman et al (2014)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Wang Zhi et al (2013)认为某行业

增加值的出口应区别于某行业出口中包含的本地增加值，因为后者不仅包含了本行业创造的

增加值，还包含了由于使用本地其他行业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而带来的其他行业创造的增加

值。换句话说 Koopman et al (2014)并没有严格区分行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混淆了增加值的

来源与去向。因此，从行业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来看，需要按照 Wang Zhi et al (2013)的方法

进行调整。 

有鉴于此，本文借鉴 Wang Zhi et al (2013)的方法测算基于行业增加值出口的显性比较优

势。与之不同的是，Wang Zhi et al (2013)的测算方法关注的是增加值出口的形式（中间品还

是最终品）以及增加值出口的流向（是否返回国内）但忽视了增加值出口的途径（通过本行

业直接出口还是通过本国其他行业间接出口），而本文则进一步给出了能够区分增加值出口

途径的等价方法。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估算了

高收入国家群体中贸易额最大的 6 个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国家群体中贸易额最大的 6 个国家，

从 1995-2011 年制造业各行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将之与 Balassa's 指数的结

果进行比较，进一步从优势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途径分布以及比较

优势与产业链位置的关系等方面揭示了被“统计幻象”掩盖了的全球贸易格局新动向。本文

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基于行业增加值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

测算方法以及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结果分析与国际比较；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从诞生之初起，比较优势就是经济学中最引人入胜的概念之一，Ricardo 认为由比较优

势主导的贸易格局是源于资源约束下因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引起的机会成本决策。然而，在实

证层面上对既定贸易格局背后的机会成本进行度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后来的学者大都

采用 Balassa's (1965)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作为

一国出口的整体布局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的度量。Balassa's 指数摆脱了各种理论假设的制

约，而根据商品进出口的结果对其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进行判断，本质上是测算的出口产品密

集度。后来，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改进。Laursen (1998) 构造了 symmetrical RCA，

以解决 RCA 的不对称性。Proudman 和 Redding (2000)则引入马尔科夫过程通过随机微分方

程来刻画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Yu et al(2009)通过经标准化处理的 RCA 改进了经典 RCA 的不

对称性和零值无效性。国内学者中，陈佳贵和张金昌（2002）借鉴 Volleath et al（1988），将

进口因素融入 RAC 建立了竞争优势指数，并对中美制造业进行了比较分析。魏浩（2011）则

通过限制 RCA 分母的范围，提出区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别在美国市场上和世界范围

内测算了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然而，上述改进大都以出口总值为基点反映的是全球水

平专业化的模式，未能很好的反映日益广泛的垂直专业化以及产品内分工网络的特征。

Hummls et al (2001)首次提出垂直分工度（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S）的测算方法，张小蒂和孙

景蔚（2006）通过回归方法检验了中国各产业的垂直分工度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但在产



业比较优势的测算方面仍然沿用传统的方法。Koopman et al（2010）、Koopman et al (2014)、

Wang Zhi et al (2013)分别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分解区分了出口中由于进口

中间品带来的国外增加值，厘清了国内增加值依附在中间品中多次进出海关重复统计的问

题，使得以新增价值取代总值核算反映国家及产业的真实竞争力成为可能。王岚（2014）基

于 Koopman et al（2010）计算了中国各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戴翔（2015）则借鉴 Koopman 

et al (2014)，剔除了行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采用行业出口的本地增加值来计算中国制造

业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并将之与 Balassa's 指数进行了比较。 

还有研究者认为以贸易数据为出发点构建的出口密度、市场份额等指标仅是产业竞争力

的表现，应更多的发掘其竞争力的来源和本质。从而涌现出将要素禀赋、产业环境、生产率

水平等反映产业国际竞争力来源和本质的因素与出口密度、市场份额等指标结合起来综合评

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如 carlin et al(2001)分析了 OECD 国家中的制造业门类，得到出

口市场份额与单位劳动成本密切相关的结论。Choudhri 和 Schembir(2002)则分析了加拿大

和美国的双边情况，通过 40 个产业 25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是各产业

在国内和伙伴国市场份额的决定因素。张其仔（2003）、金碚等（2006）以及陈立敏等（2009）

借鉴 Porter(1990)关于竞争优势的观点，建立多因素综合体系研究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与此

同时，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的并非比较优势测算本身，而是转而探索优势产业间的结构及演

进趋势。Hausmann 和 Bailey（2006）、Hidalgo et al（2007）等将 RCA 置于条件概率中用以

描述不同产品之间的亲近度进而提出产品空间理论。国内学者张其仔（2008）、曾世宏和郑

江淮（2008）、伍业君和张其仔（2012a，2012b）、张其仔等（2012，2013）、金碚等（2013）

分别基于产品空间理论测度了经济的关联性与复杂性，进而探索了中国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

的可能路径和追赶目标，为发现潜在比较优势提供了依据。 

虽然现有文献在理论和经验上为估算产业比较优势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与测算方

法，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研究对象上来看，现有文献大都聚焦于中国，缺乏全球视野和

跨国比较分析，同时关注的兴趣点基本集中于制造业，少将服务业囊括进来，更未能体现两

者的区别与联系。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现有的测算体系没有很好地反映全球生产网络与产品

内分工趋势下的价值构成或者对价值构成的来源与去向区分不清。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扩

展和补充，主要贡献在于：清晰的刻画了出口价值构成中增加值出口的形式、流向以及途径，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改进了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对 12 个主要贸易国家从 1995-2011 年制造业各行业和服务业各行

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从优势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优势行业增加

值出口途径以及比较优势与产业链位置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跨国比较分析。 

三、方法与数据 

1、本文的测算方法与改进 

根据 Balassa's (1965)，一国某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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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国所有行业的出口中某行业出口所占份额相对该行业所有国家的出口占全球总

出口的份额，该比例大于 1 则表示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若不然，则意味着这该国该行业是

比较劣势的。 

然而，从价值链视角的出口分解来看，该表达式并没有剔除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

同时，该式也未能包含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依附在其他行业出口中的情况。因此，本文首先通

过价值链的前向关联分解，剔除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并纳入依附在本地其他行业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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𝑟𝑟

−𝑎𝑗𝑖
𝑟𝑟

−𝑎𝑖𝑗
𝑠𝑟

−𝑎𝑗𝑗
𝑠𝑟

−𝑎𝑖𝑗
𝑟𝑟

1 − 𝑎𝑗𝑗
𝑟𝑟
]
 
 
 
 
−1

表示列昂惕夫逆矩阵，𝑎𝑗𝑖
𝑠𝑟为 r

国 i 行业使用 s 国 j 行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完全消耗系数，𝑣𝑗
𝑠 = 1 − ∑ ∑ 𝑎𝑖𝑗

𝑟𝑠
𝑖𝑟 表示 s

国 j 行业的本地增加值在产出中所占份额，𝑦𝑗
𝑠𝑟表示 r 国对 s 国 j 行业产品的最终需求。（1）

中等式右边的矩阵将增加值按照来源国、来源行业、使用国、使用行业四个维度进行分解。

以此矩阵第一行为例，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𝑠(𝑦𝑖

𝑠𝑠 + 𝑦𝑖
𝑠𝑟)表示本国（s）i 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以本行业最终产品

的形式被本地消费和出口的部分；𝑣𝑖
𝑠𝑏𝑖𝑗
𝑠𝑠(𝑦𝑗

𝑠𝑠 + 𝑦𝑗
𝑠𝑟)表示本国（s）i 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以本国

j 行业最终产品的形式被本地消费和出口的部分；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𝑟(𝑦𝑖

𝑟𝑠 + 𝑦𝑖
𝑟𝑟)以及𝑣𝑖

𝑠𝑏𝑖𝑗
𝑠𝑟(𝑦𝑗

𝑟𝑠 + 𝑦𝑗
𝑟𝑟)表示

本国（s）i 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和出口再回流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1）

因子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𝑟和𝑣𝑖

𝑠𝑏𝑖𝑗
𝑠𝑟仅表示本国（s）i 行业的增加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但不能区分是以

本行业中间品的形式出口还是以本地其他行业中间品的形式出口；（2）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𝑟𝑦𝑖

𝑟𝑠和  𝑣𝑖
𝑠𝑏𝑖𝑗
𝑠𝑟𝑦𝑗

𝑟𝑠

两项，虽然最终返回国内消费，但是在返销国内之前，本国（s）i 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仍然经

历了作为中间品出口的过程，这对于那些处于价值链上游的行业尤其重要，因此也理应成为

刻画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一部分，需要纳入修正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上述

分析，修正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应该避免笼统使用行业总出口来计算的疏漏，并体现出口中

由投入某行业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出的价值，这一价值由两个部分组成： 

𝑉𝐴𝑋_𝐹𝑖
𝑠 + 𝑅𝑉𝐴_𝐹𝑖

𝑠 = 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𝑠𝑦𝑖
𝑠𝑟 + 𝑏𝑖𝑗

𝑠𝑠𝑦𝑗
𝑠𝑟) + (𝑏𝑖𝑖

𝑠𝑟𝑦𝑖
𝑟𝑟 + 𝑏𝑖𝑗

𝑠𝑟𝑦𝑗
𝑟𝑟)] + 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𝑟𝑦𝑖

𝑟𝑠 + 𝑏𝑖𝑗
𝑠𝑟𝑦𝑗

𝑟𝑠)    (2) 

其中𝑉𝐴𝑋_𝐹𝑗
𝑠 = 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𝑠𝑦𝑖

𝑠𝑟 + 𝑏𝑖𝑗
𝑠𝑠𝑦𝑗

𝑠𝑟) + (𝑏𝑖𝑖
𝑠𝑟𝑦𝑖

𝑟𝑟 + 𝑏𝑖𝑗
𝑠𝑟𝑦𝑗

𝑟𝑟)]表示本国（s）i 行业创造的增加值

以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且被外国（r）吸收的部分，𝑅𝑉𝐴_𝐹𝑖
𝑠 = 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𝑟𝑦𝑖

𝑟𝑠 + 𝑏𝑖𝑗
𝑠𝑟𝑦𝑗

𝑟𝑠)

表示本国（s）i 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但最终返回国内的部分。 

类似的可以得到在 G 个国家 N 个行业一般情形下的分解： 

𝑉𝐴𝑋_𝐹𝑖
𝑠 + 𝑅𝑉𝐴_𝐹𝑖

𝑠 =∑𝑉𝑖
𝑠𝐵𝑠𝑠

𝐺

𝑟≠𝑠

𝑌𝑠𝑟 +∑𝑉𝑖
𝑠𝐵𝑠𝑟

𝐺

𝑟≠𝑠

𝑌𝑟𝑟 +∑𝑉𝑖
𝑠𝐵𝑠𝑟

𝐺

𝑟≠𝑠

∑ 𝑌𝑟𝑡
𝐺

𝑡≠𝑠,𝑟

+∑𝑉𝑖
𝑠𝐵𝑠𝑟

𝐺

𝑟≠𝑠

𝑌𝑟𝑠   (3) 

其中，𝑉𝑖
𝑠 = [0 ⋯ 𝑣𝑖

𝑠 ⋯ 0]是一个 N 维行向量，表示 s 国 i 行业的增加值率向量，𝑌𝑠𝑟 =

[𝑦1
𝑠𝑟 ⋯ 𝑦𝑖

𝑠𝑟 ⋯ 𝑦𝑁
𝑠𝑟]𝑇是一个 N 维列向量，表示 r 国对 s 国最终产品的需求向量，𝐵𝑠𝑟 =

(𝐼 − 𝐴𝑠𝑟)−1表示 r 国对 s 国中间品消耗的列昂惕夫逆矩阵。对于（3）式的四个组成部分，第

一项衡量的是以最终产品的形式流向其他国家的本行业增加值，第二项是以中间品形式流向

其他国家并且不再出口的本行业增加值，第三项是以中间品形式流向其他国家并且再次以中

间品的形式出口但不回流本国的本行业增加值，第四项是以中间品形式流向其他国家并最终

又流回本国的本行业增加值。(3)式与 Wang Zhi et al (2013)的结论基本一致，然而(3)关注的

是增加值出口的形式（即中间品还是最终品）以及增加值出口的流向（是否返回国内）但忽



视了增加值出口的途径（通过本行业直接出口还是通过本国其他行业间接出口）。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需要对（3）式进行改进，表示为 s 国 i 行业增加值通过本行业直接出口和通过本

国其他行业间接出口两部分，其关键在于需要区分本行业增加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口的途

径，即以中间产品的形式通过本行业直接出口还是通过本地其他行业间接出口。根据昂惕夫

逆矩阵的定义: 

[

𝐼 − 𝐴11 −𝐴12

−𝐴21 𝐼 − 𝐴22
⋯ −𝐴1𝐺

⋯ −𝐴2𝐺
⋯ ⋯
−𝐴𝐺1 −𝐴𝐺2

⋱ ⋯
⋯ 𝐼 − 𝐴𝐺𝐺

] [

𝐵11 𝐵12

𝐵21 𝐵22
⋯ 𝐵1𝐺

⋯ 𝐵2𝐺
⋯ ⋯
𝐵𝐺1 𝐵𝐺2

⋱ ⋯
⋯ 𝐵𝐺𝐺

] = [

𝐼 0
0 𝐼

⋯ 0
⋯ 0

⋯ ⋯
0 0

⋱ ⋯
⋯ 𝐼

] 

可以得到： 

𝐵𝑠𝑟 =∑(𝐼 − 𝐴𝑠𝑠)−1𝐴𝑠𝑡𝐵𝑡𝑟

𝑡≠𝑠

=∑𝐿𝑠𝑠𝐴𝑠𝑡𝐵𝑡𝑟

𝑡≠𝑠

                                                                                        (4) 

(4)式中矩阵𝐿𝑠𝑠𝐴𝑠𝑡的元素进一步澄清了增加值以中间品形式出口的途径，而矩阵𝐵𝑠𝑟无法做

到这一点。将(4)带入(3)，并将矩阵形式改写为元素和的形式得到式(5)： 

∑𝑣𝑖
𝑠𝑏𝑖𝑖
𝑠𝑠𝑦𝑖

𝑠𝑟

𝐺

𝑟≠𝑠

+∑∑∑𝑣𝑖
𝑠𝑙𝑖𝑖
𝑠𝑠𝑎𝑖𝑘

𝑠𝑟𝑏𝑘𝑢
𝑟𝑟𝑦𝑢

𝑟𝑟

𝑁

𝑢

𝑁

𝑘

𝐺

𝑟≠𝑠

+∑ ∑ ∑∑𝑣𝑖
𝑠𝑙𝑖𝑖
𝑠𝑠𝑎𝑖𝑘

𝑠𝑡𝑏𝑘𝑢
𝑡𝑟 𝑦𝑢

𝑟𝑟

𝑁

𝑢

𝑁

𝑘

𝐺

𝑡≠𝑟、𝑠

𝐺

𝑟⏟                                                  

通过本行业直接出口的部分

 

+∑∑𝑣𝑖
𝑠𝑏𝑖𝑗
𝑠𝑠𝑦𝑗

𝑠𝑟

𝑁

𝑗≠𝑖

𝐺

𝑟≠𝑠

+∑∑∑∑𝑣𝑖
𝑠𝑙𝑖𝑗
𝑠𝑠𝑎𝑗𝑘

𝑠𝑟𝑏𝑘𝑢
𝑟𝑟𝑦𝑢

𝑟𝑟

𝑁

𝑢

𝑁

𝑘

𝑁

𝑗≠𝑖

𝐺

𝑟≠𝑠

+∑ ∑ ∑∑∑𝑣𝑖
𝑠𝑙𝑖𝑗
𝑠𝑠𝑎𝑗𝑘

𝑠𝑡𝑏𝑘𝑢
𝑡𝑟 𝑦𝑢

𝑟𝑟

𝑁

𝑢

𝑁

𝑘

𝑁

𝑗≠𝑖

𝐺

𝑡≠𝑟、𝑠

𝐺

𝑟⏟                                                        

通过其他行业间接出口的部分

 

其中𝑎∗∗
∗∗、𝑏∗∗

∗∗、𝑙∗∗
∗∗分别为对应矩阵的元素，上式前一至三项之和表示 s 国 i 行业增加值

通过本行业直接出口的部分，记为D_VE𝑖
𝑠。其中第一项为 s 国 i 行业增加值以本行业最终产

品的形式直接出口的部分，第二、三项为 s 国 i 行业增加值以本行业中间产品的形式直接出

口的部分。第四至六项之和表示 s 国 i 行业增加值通过本国其他行业间接出口的部分，记为

IND_VE𝑖
𝑠。其中第四项为 s国 i 行业增加值以本国其他行业最终产品的形式间接出口的部分，

第五、六项为 s 国 i 行业增加值以本国其他行业中间产品的形式间接出口的部分。 

基于(3)和(5)式通过对 Balassa's 指数修正得到基于增加值前向关联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𝑉𝐴𝑋_𝐹𝑖
𝑠 + 𝑅𝑉𝐴_𝐹𝑖

𝑠

∑ 𝑉𝐴𝑋_𝐹𝑖
𝑠 + 𝑅𝑉𝐴_𝐹𝑖

𝑠
𝑖

∑ 𝑉𝐴𝑋_𝐹𝑖
𝑠 + 𝑅𝑉𝐴_𝐹𝑖

𝑠
𝑠

∑ ∑ 𝑉𝐴𝑋_𝐹𝑖
𝑠 + 𝑅𝑉𝐴_𝐹𝑖

𝑠
𝑠𝑖

 ⁄  

=
𝐷_𝑉𝐸𝑖

𝑠 + 𝐼𝑁𝐷_𝑉𝐸𝑖
𝑠

∑ 𝐷_𝑉𝐸𝑖
𝑠 + 𝐼𝑁𝐷_𝑉𝐸𝑖

𝑠
𝑖

∑ 𝐷_𝑉𝐸𝑖
𝑠 + 𝐼𝑁𝐷_𝑉𝐸𝑖

𝑠
𝑠

∑ ∑ 𝐷_𝑉𝐸𝑖
𝑠 + 𝐼𝑁𝐷_𝑉𝐸𝑖

𝑠
𝑠𝑖

⁄   

2、数据来源及产业分类 

本文采用多国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1。数据主要内容包含 41 个经济体（40 个国

家，包括 OECD 国家，俄罗斯，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其他国家归为一个经济体 ROW）

35 个细分产业从 1995 至 2011 年连续 17 年数据。本文参考 Rahman et al (2013)要素密集度

分类方法将 35 个产业分为 8 大类，具体分类见表 1。同时为了更好的描述全球贸易格局的

新态势，本文选取贸易规模最大的 6 个高收入国家：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英国

和 6 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巴西、印尼作为样本国。 

 

表 1    要素密集度行业分类和 WIOT 对照行业 

要素密集

度分类 

WIOT

分 类

行业 

行业名称 
要素密集

度分类 

WIOT

分 类

行业 

行业名称 

                                                             
1 WIOT 数据主要基于 SUT（NSI 和 ITS 提供）、用 BEC 分类链接，结合双边贸易数据（BACI）构建的一个全

球产业层面的数据，是 WIOD 数据库的核心部分。 



初级产品

和资源产

品（农业） 

c1 农、林、牧、渔 

劳动密集

型服务业 

c18 建筑 

c2 采矿 c19 
汽车及摩托车销售、维护及

修理 

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 

c4 纺织及服装制造 c20 
燃油零售批发（不含汽车及

摩托车） 

c5 皮革毛皮、羽毛、鞋类制品 c21 零售（不含汽车及摩托车） 

c6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

品 
c22 住宿和餐饮 

c10 橡胶及塑料制品 c26 旅行社务 

c16 
其他制造及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 
c35 私人雇佣的家庭服务 

资本密集

型制造业 

c3 食品、饮料制造、烟草 

资本密集

型服务业 

c17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 

c7 
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和记录

传媒复制 
c23 内陆运输 

c8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c24 水路运输 

c11 非金属矿物制品 c25 
航空运输及其他运输配套

和辅助务 

c12 金属制品 c27 邮政与通讯 

知识密集

型制造业 

c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c29 房地产 

c13 机械制造 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 

c28 金融 

c14 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 c30 租赁和商务服务 

c1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公共服务

业 

c31 公共管理和国防、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

业 

c33 卫生和社会工作 

c32 教育 c34 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 

 

四、结果分析与国际比较 

1、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 

本文首先给出中国从 1995-2011 年制造业各行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经修正的显性比较优

势指数，如表 2-3 所示 

 

表 2 基于增加值出口的 1995-2011 年中国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M1 4.027  4.134  3.727  3.641  3.719  3.608  3.399  3.089  3.155  3.060  3.262  3.322  3.221  3.135  3.021  2.997  3.009  

M2 3.975  4.168  3.754  3.781  3.819  3.639  3.387  3.200  3.103  2.977  3.074  3.077  2.921  3.030  2.981  2.998  3.115  

M3 1.568  1.631  1.617  1.440  1.288  1.290  1.295  1.248  1.249  1.187  1.295  1.520  1.559  1.704  1.673  1.636  1.682  

M4 1.441  1.614  1.607  1.624  1.609  1.669  1.646  1.542  1.456  1.381  1.443  1.511  1.486  1.572  1.551  1.556  1.593  

M5 1.058  1.130  1.103  1.167  1.314  1.431  1.541  1.718  1.517  1.168  1.135  1.422  1.395  1.437  1.427  1.360  1.447  

M6 1.266  1.349  1.375  1.271  1.205  1.201  1.120  1.047  1.037  0.983  1.059  1.128  1.068  1.023  0.968  1.004  1.006  

M7 0.595  0.707  0.750  0.748  0.717  0.740  0.769  0.789  0.755  0.777  0.834  0.779  0.764  0.806  0.776  0.809  0.849  

M8 1.148  0.994  0.943  0.895  0.945  1.039  1.018  1.052  0.929  1.004  0.862  0.713  0.732  0.688  0.742  0.678  0.633  

M9 2.181  2.336  2.322  2.275  2.252  2.246  2.137  1.995  1.785  1.694  1.713  1.631  1.546  1.616  1.551  1.604  1.654  

M10 1.061  1.073  1.021  0.991  1.015  1.055  1.052  1.029  1.170  1.245  1.207  1.287  1.303  1.364  1.344  1.318  1.302  

M11 0.805  0.960  1.029  0.968  0.999  1.043  0.988  0.929  0.990  0.984  1.049  1.057  1.102  1.165  1.055  1.080  1.131  



M12 0.677  0.715  0.695  0.691  0.745  0.803  0.840  0.853  0.907  0.842  0.890  0.948  1.070  1.164  1.105  1.131  1.088  

M13 1.016  1.014  0.974  1.075  1.139  1.186  1.361  1.429  1.555  1.613  1.699  1.796  1.784  1.886  1.825  1.779  1.821  

M14 0.259  0.278  0.275  0.283  0.286  0.327  0.343  0.361  0.405  0.381  0.405  0.416  0.482  0.557  0.555  0.585  0.603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注：M1: 纺织及服装制造；M2：皮革毛皮、羽毛、鞋类制品；M3：木材加工及木、

竹、藤、草制品；M4：橡胶及塑料制品；M5：其他制造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M6：食品、饮

料制造、烟草；M7：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和记录传媒复制；M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M9：非金

属矿物制品；M10：金属制品；M1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M12：机械制造；M13：电气及电子机械

器材制造；M1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从表 2 中可以发现，我国制造业行业中纺织及服装制造行业、皮革毛皮、羽毛、鞋类制

品行业国际竞争力非常明显，从比较优势持续时间来看，对于这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

言， “人口红利”的消失虽然使得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一些波动，但并未出现持

续大幅度下降的势态。随着这些行业中大量下游环节向东南亚周边国家转移，从本文的指标

上看我国的这些行业有望通过“换挡”向行业的价值链上游进军。我国其他行业，如木材加

工及木、竹、藤、草制品行业、橡胶及塑料制品行业、其他制造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

加工行业、食品、饮料制造、烟草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金属制品行业、电气及电子

机械器材制造行业等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时间趋势来看，木材加工及木、竹、藤、

草制品行业、橡胶及塑料制品行业、其他制造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行业、金属制

品行业、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行业比较优势持续性较好，近年来更有继续强化的趋势。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行业、机械制造行业在样本期期初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近年来表

现出一定的比较优势。其他行业如造纸及纸制品、印刷和记录传媒复制行业、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行业，虽然在整个样本期内未表现出比较优势，但指标值却在逐年上升。表 2 与戴翔

（2015）的研究结论稍有不同，究其原因，本文基于增加值出口前向关联的测度指标包含了

本行业增加值通过本行业出口以及本行业增加值通过其他行业间接出口的情况，同时剔除了

国外增加值和本国其他行业增加值通过本行业出口的情况。若该行业总体上出现向价值链上

游迈进的趋势时，则本行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和本国其他行业的增加值预期会减少，

而本行业增加值通过其他行业间接出口的部分预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因此，若从行业创

造增加值的视角探索其国际竞争力，无疑本文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表 3 基于增加值出口的 1995-2011 年中国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S1 0.428 0.358 0.301 0.323 0.334  0.375  0.377  0.388  0.325  0.293  0.288  0.288  0.288  0.274  0.241  0.265  0.286  

S2 0.776  0.744  1.125  1.142  1.192  1.162  1.204  1.264  1.209  1.140  0.917  0.874  1.029  1.082  1.105  1.121  1.135  

S3 0.378  0.371  0.592  0.583  0.599  0.609  0.603  0.615  0.572  0.537  0.900  0.906  0.511  0.541  0.535  0.563  0.571  

S4 1.962  1.881  1.787  1.756  1.666  1.581  1.570  1.611  1.640  1.489  1.519  1.490  1.398  1.469  1.398  1.408  1.434  

S5 1.085  1.069  0.967  0.728  0.551  0.413  0.289  0.192  0.236  0.277  0.337  0.331  0.358  0.339  0.304  0.333  0.343  

S6 1.163  1.069  1.206  1.311  1.564  1.541  1.538  1.570  1.560  1.895  1.898  1.497  1.559  1.520  1.404  1.456  1.488  

S7 1.208  1.220  1.156  1.199  1.280  1.304  1.281  1.303  1.174  1.144  1.094  1.047  1.003  0.933  0.914  0.925  0.938  

S8 0.615  0.564  0.472  0.836  1.183  1.591  1.949  2.403  2.131  1.969  1.929  2.036  1.835  1.869  1.838  1.790  1.864  

S9 0.932  0.854  0.748  0.768  0.818  0.909  1.019  1.067  1.033  0.958  0.857  0.826  0.770  0.815  0.753  0.825  0.854  

S10 0.538  0.593  0.659  0.697  0.752  0.843  0.903  0.973  0.967  0.984  1.036  1.062  1.049  1.090  1.033  1.101  1.133  

S11 0.622  0.511  0.497  0.461  0.423  0.387  0.377  0.396  0.427  0.451  0.492  0.567  0.643  0.598  0.666  0.721  0.721  

S12 0.858  0.783  0.755  0.744  0.686  0.694  0.647  0.609  0.578  0.556  0.568  0.648  0.781  0.839  0.835  0.852  0.860  

S13 0.148  0.136  0.154  0.255  0.262  0.272  0.287  0.312  0.342  0.377  0.408  0.421  0.409  0.425  0.411  0.422  0.433  

S14 0.077  0.061  0.031  0.038  0.048  0.061  0.073  0.095  0.104  0.099  0.114  0.132  0.121  0.125  0.140  0.126  0.115  

S15 0.750  0.671  0.858  0.810  0.684  0.596  0.600  0.588  0.580  0.573  0.657  0.735  0.655  0.729  0.786  0.736  0.715  



S16 0.397  0.298  0.306  0.454  0.538  0.632  0.737  0.778  0.913  0.934  1.179  1.380  1.400  1.510  1.545  1.469  1.432  

S17 0.858  0.907  0.899  0.946  0.999  1.133  1.240  1.390  1.202  1.040  0.951  0.883  0.845  0.884  0.852  0.848  0.858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注：S1：建筑；S2：燃油零售批发（不含汽车及摩托车）；S3：零售（不含汽车及摩

托车）；S4：住宿和餐饮；S5：旅行社务；S6：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S7：内陆运输；S8：水路运输；

S9：航空运输及其他运输配套和辅助服务；S10：邮政与通讯；S11：房地产；S12：金融；S13：租赁和商务

服务；S14：公共管理和国防、社会保障；S15：教育；S16：卫生和社会工作；S17：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

务。其中汽车及摩托车销售、维护及修理行业以及私人雇佣的家庭服务行业因原始数据缺失故未能报告 

    从表 3 中可以发现，与制造业行业大相径庭，我国服务业行业大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在

样本期内持续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行业仅有住宿和餐饮行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

行业，但两者的发展趋势却截然相反，住宿和餐饮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而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却逐年增强。其他服务业行业中，内陆运输行业

曾一度具有比较优势但随后出现了缓慢的回落，水路运输行业在样本期初不具有比较优势，

但随后发展迅速，具有同样趋势还有邮政与通讯行业以及公共服务业中的卫生与社会工作部

门。值得主要的是，上述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行业相当一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而

在传统的 Balassa's 指数中这些服务业行业并未体现出比较优势，那是因为在中国资本密集

型服务业行业大都直接服务于制造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通过制造业行业间接出口的比例较

大的缘故。 

2、修正指数与 Balassa's 指数的比较 

修正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 Balassa's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结果几乎处处不同。对于

某国某行业，本文定义若 Balassa's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小于修正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TRCA𝑖

𝑠 > 0）则认为该国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被低估了，反之（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TRCA𝑖

𝑠 <

0）则认为被高估了。基于此，选取贸易大国中 6 个高收入国家和 6 个中低收入国家，分别

计算从 1995-2011 年各年中制造业各行业以及服务业各行业被低估和被高估的行业数所占

比重。从图形上不难发现，被低估和被高估的行业在特定年份特定国家特定部门的占比是互

补且对称的。图 1-2 中粗线反映的被低估的情况，细线反映的是被高估的情况。 

图 1 为 6 个高收入国家制造业行业和服务业行业各年被低估和被高估的情况。上面三

个国家从左至右依次为德国、法国、英国，下面三个国家从左至右依次为日本、韩国、美国。

可以发现，从 1995-2011 年间，欧洲的三个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主要体现为服务业竞争

力被低估，其中德国和法国都有近 75%的服务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同时德国有超过 50%的

制造业行业竞争力存在被低估的情况，英国也有 50%左右的服务业行业和制造业行业竞争力

被低估，但趋势逐渐减弱。两个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则主要体现为制造业行业竞争力

被低估，其中韩国几乎 90%以上的制造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被低估的程

度则在金融危机以后有所下降，同时两国也有近 75%的服务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对于美国

而言， 可以发现在制造业行业和服务业行业中被低估和被高估的比例比较接近，各年水平

都在 50%左右波动。 



 

图 3 高收入国家两指数比较                      图 4 中低收入国家两指数比较 

图 2 为 6 个中低收入国家制造业行业和服务业行业各年被低估和被高估的情况。上面

三个国家从左至右依次为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下面三个国家从左至右依次为印度、墨

西哥、俄罗斯。可以发现，四个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和中国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行业竞争力被

低估。俄罗斯有将近 60%的制造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中国的制造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的程

度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1995 年这一指标大约是 50%，而到了到 2011 年则有超过 75%的

制造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同时，中国服务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的时间趋势与制造业行业高

度相似，指标从 1995 年约 30%上升到 2011 年 60%左右。巴西和印度主要体现为服务业行业

竞争力被低估。巴西被低估的服务业行业占所有服务业行业的比重约有 60%，而印度这一指

标则达到了 75%左右。另外两个分处亚洲和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情

况则大相径庭。印尼的制造业行业和服务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和被高估的比例比较接近，甚

至被高估的情况更加严重。而墨西哥在金融危机以前主要表现为制造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

而在后危机时代制造业行业竞争力被低估的程度相对下降但服务业行业被低估的程度显著

上升。 

综合图 1-2 的情况，修正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揭示了很多被 Balassa's 显性比较优势指

数掩盖的事实。某些国家，如美国、印尼等国被低估和被高估的程度十分接近，而其他大部

分国家被低估和被高估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分化。然而被低估（或者被高估）并不一定意味着

存在比较优势（或劣势），因此修正指数是否揭示出未被发现的比较优势值得进一步探讨，

同时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样本期出现的频次按照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分布也是本

文所关心的内容。 

3、优势行业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分类中的分布 

本文进一步考察样本期内两种指数显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现的次数在不同要素密

集度特征下的分布情况。图 3-4 为高收入国家组，从左至右分别为德国、法国、英国、日本、

韩国、美国；图 5-6 为中低收入国家组，从左至右分别为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

墨西哥、俄罗斯。每个国家下的“彩柱”从左至右依次表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

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以



及公共服务业。 

从图 3-4 中可以发现，除美国以外，其他的高收入样本国家在样本期内，经过修正的指

数相比 Balassa's 指数在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和服务业行业出现比较优势的频次都更高。具

体而言，对于德国，这些行业主要存在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所有要素密集类型的服务业

行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出现了从 Balassa's 指数下的劣势到修正指数

中优势的巨大反转，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日本。法国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其余行业中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的频次也都大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的频次。英国最显著的变化同

样发生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其他行业中如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的频次也都大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的频次。但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以及公共服务业中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的频次小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的频次。韩国的变化主要发生

在制造业，三种要素密集类型的制造业中均存在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大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情况，而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况发

生。相比其他的高收入样本国家，美国各行业两种比较优势指数的结果比较接近，仅在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上存在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大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

情况，而在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上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图 3-6 同样可以揭

示各国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比较优势的持续性。以图 4 为例，如英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仅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表现出比较优势而后即消失；再如日本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比

较优势一直持续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前，而韩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是在金融危机后最

近的一两年才开始崭露头角出现比较优势；对于美国而言，虽然从总体上看优势并不明显，

但是比较优势行业出现的频次持续性较好，例如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虽然总体上存在

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小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情况，但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比较优势持续性

更好，发展势头不错。综合上述分析，修正的比较优势指数揭示出，传统的制造业强国背后

隐藏着同样强大的服务业。在 Balassa's 指数中被忽视的原因在于，位于价值链高端的制造业

和服务业行业创造出的大量增加值通过渗透在其他行业的出口中得以实现，而这一部分并未

被 Balassa's 指数考虑进去。 

 
图 3 高收入国家优势行业（𝐓𝐑𝐂𝐀𝒊

𝒔 > 𝟏）的分布      图 4 高收入国家优势行业（𝑵𝑹𝑪𝑨𝒊
𝒔 > 𝟏）的分布 



 
图 5 中低收入国家优势行业（𝑻𝑹𝑪𝑨𝒊

𝒔 > 𝟏）的分布   图 6 中低收入国家优势行业（𝑵𝑹𝑪𝑨𝒊
𝒔 > 𝟏）的分布 

从图 5-6 中可以发现，中低收入国家在样本期内，两种指数显示的结果各有高低，并非

出现类似高收入国家群体几乎处处被低估的情况。对于巴西，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

型制造业存在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小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情况，而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则刚好相反。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存在 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大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情况。相对复杂的是中国的服务业行业，一方面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存在

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小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则是

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大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情况，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没有出现比较

优势。对于印尼，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其余按要素密集度划分的行业均以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小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为主。对于印度，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

密集型服务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存在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大于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

情况。出现同样情况的还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则刚好与之相反。墨西

哥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存在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出现频次大于

TRCA𝑖
𝑠 > 1出现频次的情况，而俄罗斯则将这一特征反映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方面。从比较

优势出现频次的持续时间来看，以图 6 修正的指数结果为例，大部分样本国家按要素密集度

划分的行业若存在比较优势则在时间维度上分布较均匀，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除此以外，

如巴西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曾经在世纪之交是出显示出一定的比较优势但随后未能延续，而

其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在样本期开始阶段比较优势不明显但随后出现了比较优势并一直延续

下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比较优势频次最高的阶段位于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金融

危机以前，此后频次逐渐下降，与此类似的还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行

业在样本期开始阶段出现比较优势的频次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印尼的资本密

集型服务业行业在样本期开始阶段出现了微弱的比较优势，但随即中断，直到近年来又再度

出现一定的比较优势。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刻画了对于不同收入的贸易大国，在两种测算方法下出现比

较优势的行业按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分布和按时间分布情况。从两种不同的比较优势测度方式

可以知，基于增加值前向关联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剔除了 Balassa's 指数由于包含国外增加

值而引致的“统计幻象”，同时又增加了本行业创造的增加值通过其他行业出口的部分，而这

在 Balassa's 指数中被当做作其他行业比较优势的来源。因此，厘清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增加

值出口的途径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该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4、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途径的条件分布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考察样本国在给定年份，出现比较优势的行业（𝑁𝑅𝐶𝐴𝑖
𝑠 > 1），在

给定要素密集度特征的条件下，行业增加值出口中以本国其他行业间接出口为途径所占比重
2的分布情况。图 7-8 分别表示 1995 年，6 个主要的高收入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日本、

韩国、美国和 6 个中低收入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俄罗斯的箱线

图3；图 9-10 表示 2011 年这些国家的箱线图。从图中可以发现：（1）从不同行业中的分布

情况来看，在出现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通过其他行业出口的比重较小，

大都在 50%以内，其中尤以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为甚，即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大都

通过本行业直接出口而实现，几乎不依赖其他行业的间接出口。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则大都

通过其他行业间接出口。但这一比重在国家之间以及服务业内部的行业之间的分布上存在较

大差异，相比之下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内部分布较为集中。（2）从不同国家来

看，在高收入国家群体中，大部分国家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都通过本行业直接出口。例外的

是日本和韩国，日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创造的

增加值通过本国其他行业间接出口的比重较大，而韩国的这一比例在期初时较小，到了期末

时则明显高于本群体中的其他国家。这说明日本和韩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和资本密集

型制造业行业生产的中间品大都优先国内使用，同时也反映了日韩两国对于这两类制造业的

产业链本地配套能力较强。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则情况更加复杂，由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

包含了大量运输行业，因此大部分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表现为直

接出口的比重较大，例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

则主要为本国其他行业提供产品，再通过其他行业间接出口，这说明在高收入国家中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与其他行业，例如制造业，关联性较强，融合程度较深，从而可以

借助本国其他行业的间接出口体现本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中低收入国家的群体中，大多数

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都能够以本行业直接出口的形式实现。唯一例外的

中国，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主要以本行业直接出口的形式实现，但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其他行业的间接出口而实现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间接途径的占

比也在增加，并且这一特征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制造业

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说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较完整的产业链，能够为制造业各行业提供

本地配套，而这种产业关联性反过来强化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服务业行业而言，

由于中低收入国家在服务业方面普遍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仅以其中服务业比较优势较明显

的印度为例加以说明。在期初，印度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以及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主要为国内其他行业提供中间服务，再通过其他行业间接出口，近年来，印度知识

密集型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直接出口的比重明显增加，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则更加侧重于优

先为本国其他行业提供服务，以间接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 

                                                             
2 𝐼𝑁𝐷_𝑉𝐸𝑖

𝑠 (𝐷_𝑉𝐸𝑖
𝑠 + 𝐼𝑁𝐷_𝑉𝐸𝑖

𝑠)⁄  
3 同一国家中的箱线左至右依次表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

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业。 



图 7 1995 年高收入国家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分布     图 8 1995 年中低收入国家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分布 

 

图 9 2011 年高收入国家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分布    图 10 2011 年中低收入国家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分布 

综合上述分析，从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不同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全球贸易网络

的方式存在差异。这一差异主要体现为：1、地域差异：例如，欧盟区域内的高收入国家以

及美国的制造业大都以直接出口的方式参与全球贸易网络，而亚洲地区高收入国家也包括中

国的一部分制造业行业则相对更依赖间接的方式参与其中。2、行业差异：包括制造业行业

和服务业行业部门间总体上的差异，部门内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和其他两类制造业行业的

差异以及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行业和其他两类服务业行业的差异。 

5、沿产业链的比较优势 

在本部分，本文进一步从垂直专业化的视角，将行业比较优势与行业所处产业链位置相

结合，探讨延产业链的比较优势，以期更全面刻画全球贸易格局，借鉴 Antras et al. (2012a,b).

的方法并将之扩展到多国的情况，采用某行业产出到最终需求的加权平均“距离”作为刻画

该行业所处产业链的上游程度，方法如下： 

𝑑𝑖
𝑠 = 1 +∑ ∑ 𝜑𝑗𝑖

𝑘𝑠
𝑗𝑘 𝑑𝑗

𝑘                                                           (5) 

其中，𝑑𝑖
𝑠、𝑑𝑗

𝑘分别表示表示 s 国 i 行业和 k 国 j 行业的上游程度，𝜑𝑗𝑖
𝑘𝑠表示 s 国 i 行业的总产



出中被 k 国 j 行业作为中间品投入的份额。假设存在 G 个国家，N 个行业组成的世界时，则

由(5)得到如下形式的方程组： 

 

[
 
 
 
𝐼 − ∅11

𝑇 −∅12
𝑇

−∅21
𝑇 𝐼 − ∅22

𝑇

… −∅1𝐺
𝑇

⋯ −∅2𝐺
𝑇

⋯ ⋯
−∅𝐺1

𝑇 …
⋱ ⋯
⋯ 𝐼 − ∅𝐺2

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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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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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𝐷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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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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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𝑘𝑠
𝑇 = [

𝜑11
𝑘𝑠 𝜑12

𝑘𝑠

𝜑21
𝑘𝑠 𝜑22

𝑘𝑠

… 𝜑1𝑁
𝑘𝑠

⋯ 𝜑2𝑁
𝑘𝑠

… …
𝜑𝑁1
𝑘𝑠 𝜑𝑁2

𝑘𝑠
⋯ ⋯
⋯ 𝜑𝑁𝑁

𝑘𝑠

]

𝑇

，𝐷𝑘 =

[
 
 
 
𝑑1
𝑘

𝑑2
𝑘

⋮
𝑑𝑁
𝑘 ]
 
 
 

，𝐼 为单位矩阵，且该方程组存在唯一解。 

接下来本文通过如下回归方程，检验行业所处产业链位置与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𝑅𝐶𝐴𝑖𝑡
𝑠 = 𝛽0 ∙ 𝑑𝑖𝑡

𝑠 + 𝛽1 ∙ 𝐺𝐷𝑃𝑡
𝑠 + 𝛽2 ∙ 𝑃𝐶𝐺𝐷𝑃𝑡

𝑠 + 𝛼𝑖 + 𝛾
𝑠 + 𝜀𝑖𝑡

𝑠  

𝑁𝑅𝐶𝐴𝑖𝑡
𝑠 = 𝛽0 ∙ 𝑑𝑖𝑡

𝑠 + 𝛽1 ∙ 𝐺𝐷𝑃𝑡
𝑠 + 𝛽2 ∙ 𝑃𝐶𝐺𝐷𝑃𝑡

𝑠 + 𝛼𝑖 + 𝛾
𝑠 + 𝜀𝑖𝑡

𝑠  

其中𝑅𝐶𝐴𝑖𝑡
𝑠 和𝑁𝑅𝐶𝐴𝑖𝑡

𝑠 分别表示 s 国 i 行业在 t 年的 Balassa's 指数和经修正的显性比较优势指

数，𝑑𝑖𝑡
𝑠表示 s 国 i 行业在 t 年的上游程度，𝐺𝐷𝑃𝑡

𝑠表示 s 国在 t 年的 GDP，𝑃𝐶𝐺𝐷𝑃𝑡
𝑠表示 s 国

在 t 年的人均 GDP，𝛼𝑖、𝛾
𝑠分别表示行业和国家的虚拟变量。 

为了保证足够的样本量，本文将所选的 12 个主要贸易大国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

入国家两组，同时按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

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业七大要素密集度特征门

类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本文仅报告被解释变量分别为𝑅𝐶𝐴和𝑁𝑅𝐶𝐴的情况下，行业上游

程度𝑑的系数，如表 4-5 所示： 

表 4 沿产业链的比较优势 𝑹𝑪𝑨_𝒄𝒐𝒆𝒇𝒇(𝒅) 

 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

型制造业 

知识密集

型制造业 

劳动密集

型服务业 

资本密集

型服务业 

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 

公共服务

业 

高收入国

家组 

-0.095 

(0.072) 

0.305** 

(0.130) 

-0.518*** 

(0.080) 

-0.075 

(0.102) 

-0.527*** 

(0.116) 

-0.951** 

(0.369) 

1.537** 

(0.699) 

中低收入

国家组 

0.896*** 

(0.237) 

0.955*** 

(0.185) 

0.069 

(0.162) 

9.551*** 

(1.447) 

1.854*** 

(0.214) 

-0.141 

(0.140) 

0.980*** 

(0.152) 

行业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5 沿产业链的比较优势𝑵𝑹𝑪𝑨_𝒄𝒐𝒆𝒇𝒇(𝒅) 

 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

型制造业 

知识密集

型制造业 

劳动密集

型服务业 

资本密集

型服务业 

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 

公共服务

业 

高收入国

家组 

-0.099  

(0.077) 

0.393*** 

(0.106 ) 

-0.164* 

(0.085) 

1.121***  

(0.067) 

-0.083** 

(0.044 ) 

0.448* 

(0.240) 

3.529*** 

(0.356) 

中低收入

国家组 

1.101*** 

(0.162) 

1.140*** 

(0.186) 

0.145  

(0.138) 

4.005*** 

(0.513) 

0.824*** 

(0.075) 

0.284*** 

(0.043) 

2.066*** 

(0.127) 

行业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效应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表 4-5 中，比较 𝑅𝐶𝐴和𝑁𝑅𝐶𝐴作被解释变量在估计结果，通过比较表 4 和表 5 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1）对于制造业，𝑅𝐶𝐴和𝑁𝑅𝐶𝐴作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即高收

入国家的制造业，尤其对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𝛽0为负，而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𝛽0

普遍为正。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在那些更靠近最终需求的生产环节更具国际竞争力，而低收

入国家则在相对上游的生产环节更具竞争力。这与 Yi (2010)的预期一致，对于多阶段生产的

产品，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一定的失败风险，而越靠近最终需求的生产环节由于失败风险导

致的损失要大于上游环节，高收入国家依赖其更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因而在那些更靠近最终需

求的生产环节上更具有比较优势。（2）对于服务业，𝑅𝐶𝐴和𝑁𝑅𝐶𝐴作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存在一定差异，尤其在高收入国家群体中，前者的估计系数𝛽0普遍为负，而后者除了资本密

集型服务业以外均为正。这说明，采用 Balassa's 指数做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可能产生误

导，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真正的优势不在于为靠近最终需求

的环节提供服务，而是从更为上游的生产环节开始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换而言之，高收入

国家中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产业链相对上游的位置上更具有优势。中

低收入国家服务业的估计结果也普遍为正，但是从前文中可以得知，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大

都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为正的结果可以解释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应该向产业链上游转

移为更多的生产环节提供服务，通过与生产环节的充分融合而获得竞争力。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提供的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借鉴并改进了

wwz 方法，估算了高收入国家群体中贸易额最大的 6 个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国家群体中贸易

额最大的 6 个国家，从 1995-2011 年制造业各行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将之

与 Balassa's 指数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被“统计幻象”掩盖了的全球贸易格局新动

向。 

总体上，贸易新格局的基本趋势体现为发达国家在巩固制造业高端环节优势的同时又将

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以及商务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渗透进来，建立起服务

于全球的新体系，而新兴市场国家则逐渐在不同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层次的制造业方面加紧

布局。 

就中国而言，修正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总体上

有所弱化，但随着行业内部的转型升级有望走出“U”型反转趋势，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与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虽然优势不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明显，但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其中的某些

行业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在服务业行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通过间接服务

于本国其他行业而出口也表现出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总体而言服务业是处于比较劣势

的，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跨国比较分析来看（1）通过 Balassa's 指数与修正后的指数总体态势比较发现，除了

少数国家以外，都存在明显的背离现象，因此基于修正后的指数能够为我们考察国际贸易格

局提供新的洞见。（2）高收入国家中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如德国、法国、日本以及韩国继续

在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方面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而美国、

英国则主要在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上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中低收入国家中，

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比较明显，而印度则主要体现为服务业方面的优势。可以发现，以英语为

主要语种的国家相比之下更容易在服务业中获取比较优势，而非英语国家则往往更加依赖制

造业优势。（3）从比较优势行业增加值出口方式来看，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

①欧盟区域内的高收入国家以及美国的制造业大都以直接出口的方式参与全球贸易网络，而

亚洲地区高收入国家也包括中国的一部分制造业行业则相对更依赖间接的方式参与其中。②



制造业行业总体上更倾向于以直接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服务业行业则大都依赖间接出

口的方式。若细分到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则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相比其他两类制造业行业

更倾向于以直接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行业中。

（4）从垂直专业化的角度来看，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在那些更靠近最终需求的生产环节更

具国际竞争力，而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则在相对上游的生产环节更具竞争力。同时，高收入

国家中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产业链相对上游的位置上更具有优势，而

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虽然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可以通过向上游攀升，更多的为生产环节提

供服务而获得竞争力。 

对于中国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而言，本文能够获得的启示是：（1）提升

各行业产品附加值。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外贸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低成本支撑的规模扩张，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市场主体较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出口产品占

比较低，因此亟需在传统比较优势中注入更多技术、品牌、质量的附加值。（2）积极融入和

主导全球或区域性自由贸易组织。参与一个稳定的自由贸易组织可以帮助成员国各行业以更

为直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充分发挥并维持比较优势行业的国际竞争力。（3）促进

本地产业关联，优化本地产业链配套能力。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对本行业产品或服务的

强劲外需并不是体现该行业比较优势的充要条件，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增加值间接

出口而实现。因此，此举将加强贸易与产业的结合，有助于外需较弱的行业依托外需强劲的

其他本地行业，通过增加值间接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其积极意义在于，为那些不适宜

完全开放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竞争提供途径，同时也为优势行业规避外需波动带来

的风险提供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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